
基隆市議會第十九屆第七次定期會

陳薇仲議員市長施政總質詢書面質詢

一、本市防疫工作
*此段之回覆請勿由衛生局各科長或承辦人書寫，為免造成基層負擔加劇
與衛政塞車，請秘書長協調市長秘書協助統整市長之決策。

（一）醫療量能

1.基隆急診塞車與兒童獨立看診快送通道服務情形
本席於5月3日市長施政總質詢提出，沒有疫苗保護的6歲以下兒童將成為
極需關注之族群，同時因應確診人數升高，協調Covid-19專責病院之急診
，針對急症確實做好「分流」，中重確診設立急門診、針對兒童確診者符合

衛福部公告之緊急病徵設立兒童確診者快速通道。

當下市長也允諾研議思考，並於5月9日宣布基隆市三家專責醫院急診設
立「兒童獨立看診快速通道」（後改為兩家），然而，據市民使用經驗仍需要

排非常久的隊伍，顯示急診醫護人力不足，仍得面臨不斷湧入之輕症患者

或快篩陽性者進行PCR採檢，分身乏術，使得兒童或急性、重症患者醫療
資源被佔用。

林市長曾於5月11與13日分別前往兩家Covid-19重症專責醫院部基與長庚
視察兒童獨立看診通道之情形，請說明除呼籲外，如何協助醫院急診輕重

症分流，更重要是，是否有「降低急診人力服務PCR篩檢」與「降低輕症佔
用急診資源」之規劃。同時，也請說明指揮中心將協助基隆市增設1PCR篩
檢站（市民廣場），其開放掛號給藥後，如何協助分擔急診負擔？

2. 空床率與兒童專責病床就醫規劃
基隆市市府新聞稿至5月15日仍有48床空床，空床率20.4%，然而市民實
際經驗指出，基隆市醫療量能已不堪負荷。

4月25日發燒至意識不輕之確診2歲幼兒、當時因確診個案開案、安排診療
與病床等行政流程，花了2小時輾轉才送達基隆長庚收治、「住院」診療。然
而同樣確診發燒至42度的1歲幼兒，家長於5月12日晚間送部立基隆醫院
急診，急診醫師判斷病況嚴重建議收治、但和家長表示沒有病床，需要經

由衛生局協調，衛生局也像我表示部基協調後準備送馬偕醫院，因為該童

母親還有另個5歲幼童無法跑太遠最後選擇在家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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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不同家庭的確診幼兒同樣出現緊急病徵，卻因為時間點不同，而出現

5月12日無法在基隆重症專責醫院收治的狀況，想請問為什麼會出現如此
收治落差？基隆的空床數真的如市長每天發布的新聞稿一樣、一直都有空

床？請說明。另外也請說明清楚新聞稿中空床數的定義。

此外，我們已於4月初市長疫情記者會得知基隆沒有「兒童確診專責病床」
，本席也完全明白服務確診兒童之兒童專責病床、其背後所代表的小兒科

專業並非一兩個月之間就能整備完成，因此，基隆在沒有兒童專責病床之

狀況下，所能做的只有加強與北部兒童緊急醫療醫院之聯繫、即時掌握兒

童確診者加護病床之數量。

而媒體指出15日過世男童，13日晚間經部基醫師診斷為病毒性腦炎後，因
為沒有「兒童加護病床」，由「衛生局協助調度病床，基隆長庚醫院、台北內

湖三總、台大、馬偕都沒有病房，最後聯絡到台北榮總可收治，但送北榮後

仍告不治。」轉轉聯繫5院 （包含基隆長庚），即使各醫院與衛生局在聯繫上
盡了最大努力，男童仍不幸去世。

請市長與衛生局長釋疑，前述兩個出現緊急病況幼兒都有醫院緊急收治之

「判斷」，而此15日過世之男童案輾轉送醫的原因是「沒有兒童加護病床」，
這三個幼童案例中、醫療單位「病床」之間的差別。

同時，針對15日男童不幸過世之遺憾，應對醫療量能與流程進行最大檢視
，「兒童獨立看診快速通道」、急診分流，以及，與北北基醫療網的加強聯繫

與加護病床之掌握是否可以更加快速，請說明以上的哪裡可以加速流程，

或是否有機會在不排擠其他醫療服務，提升服務確診者醫療量能，並專注

於重症醫治？

3. 醫護勞動權益與醫療量能確實分流

疫情延燒，確診人數不斷增加，即使9成9的確診者為無症狀或輕症患者，
確診數不斷增加，重症人數在醫療現場居高不下。為落實輕重症分流、急

診針對無疫苗保護之兒童，林市長於5月9日，宣布「兒童確診者獨立看診
快速通道」。

成立急診兒童確診者快速通道固然重要也是值得肯定之方向，然而，醫療

現場降載、明確分流是否有做到？護理師的照護比是否仍有持續遵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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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加劇醫護人力不足而導致過勞的狀況？市長視察時院方所呈現背後、醫

療真實現場，是否有醫護血汗過勞的狀況，基隆市府是否有掌握並協助醫

護職場安全與勞動權益？

5月10日，醫療工會至指揮中心前召開記者會，痛陳疫情嚴峻之醫療現場
狀況，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發言人陳亮甫痛陳，疫情越演越烈，輕重症患

者都在不斷增加，每當問及醫療資源短缺狀況，指揮中心只會拿出『全國

佔床率』的數字，告訴民眾還有 50%的空床率， 『根本是粉飾太平』；問及
醫護人力不足，就只會請『染疫的醫護繼續回來照顧確診患者』，完全不肯

重視本來就已經嚴峻的血汗問題；輕重分流徒具形式，再多的呼籲和口號

都解決不了急診外的排隊人潮。

臺大醫院企業工會柴世媛護理師也在記者會上揭示，「要收容更多的確診

患者，醫院必須做到降載與轉型，但醫護人員（會員）不斷反映常規手術仍

排滿、照護人力沒有舒緩，且一般病房轉型或加開專責病房時，前置作業

混亂， 只求快速上線，基層反映對於院方作為的提醒皆不被重視，造成人
力配置不當、設備不足與動線規劃不全，影響病人與醫護安全。」

臺北市聯合醫院企業工會曹芸華常務理事也說，「在護理人力嚴重不足的

狀況下，CDC 竟然直接下令，『專責病房護病比』，從原本的 1:5 膨脹為
3-4 倍，也就是一個護理師同時照顧 10-20 個確診患者，同時還得身著厚
重的隔離衣、不能喝水吃飯擦汗、每次進出病房區都要重新清潔消毒洗

澡。難道疫情延燒，就可以完全不管醫護死活、照護品質及病人安全嗎？

」

今年四月起，指揮中心因應疫情升溫，修正相關規定讓本來居家隔離中的

醫護可以返回工作，隨疫情急轉直下，更修正內容，將「感染確診」醫護，一

併納入「可召回提前返工」的範圍。臺灣醫療工會聯合會林鈺祥會員代表指

出，「由於政府長期漠視醫療人力不足的問題， 多數醫院根本就沒有『人力
備援計劃』，指揮中心卻仍空白授權醫院任意調度人力，也不審查、監督

各醫院『人力備援計劃』的內容。應該清楚說明提前召回人力的門檻與流

程、人力備援計劃在其中的角色，並落實主管機關審查備援計劃、制定計

畫過程中更應納入所屬醫院工會參與，才能讓醫護監督醫院合理調度人

力。」此外，臺灣護理產業工會陳維理事表示，「防疫的兩年半以來，檢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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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每月加班時數高達 30-50 小時、長期白夜班交錯、作息失常身體搞壞，
皆未獲補償。」

最後醫療工會要求「輕重分流確實分流勿淪為口號」、「落實醫療降載」、

「嚴守專責病房確診照顧護病比」、「政府應嚴格審查並監督醫院落實『人力

備援計劃』」。上述來自現場血汗醫護協助防疫作戰的呼籲，請基隆市長與

衛生局長說明，包含輕重症確實分流（急診尤其重要）、醫療降載、專責病

房照護比保護照護品質、人力備援計畫的掌握，以及對本市Covid專責醫
院之醫護勞動權益之掌握為何？

4. 機構群聚與醫療協助
雙北老人養護機構群聚染疫日趨嚴重，其中某些機構之照護人力備援計畫

甚至為召回確診工作人員協助。而基隆市老人機構群聚也是不斷增加，全

市老人機構27間，目前已知7間發生工作人員與住民染疫。國外案例與研
究顯示，長者仍有病毒突破性感染之可能，長者染疫發展為中重症機率相

對高，是相對脆弱之族群。

此外，照護機構特殊性，容易造成機構群聚，而機構群聚之長者發展中重

症機率較高，急診醫師也表示，機構一旦發生群聚非常容易完全佔滿急診

與醫療資源，因此及早因應與協助機構並設立醫療資源整備完全的集中收

治場所並設置後送路線顯得特別重要。

請市長與社會處長、衛生局長說明，仁愛之家作為集中收治場所目前的整

備情形。尤其，市長於5月4日回覆議員質詢時，說了三次「仁愛之家『已』整
備」完成，然而社會處業務報告回覆時，社會處長則說仁愛之家「整備」為

「水電已經準備好」，並沒有回覆關於仁愛之家集中收治之醫療設備、醫護

人力的協助，針對醫療設備、醫護人力與後送策略，請明確說明。

並請社會處說明針對各機構是否掌握其人力備援計畫，是否能夠保證不會

發生確診工作人員仍須上工照顧住民之慘況，以及說明機構感控的防疫專

業人員如何協助、與衛生局如何協力？

5. 119消防救護人力、備援計畫與後送規劃
4月25日發燒至意識不輕之確診2歲幼兒、當時因確診個案開案、安排診療
與病床等行政流程，先花了1小時從急診門口返家繼續撥打衛生局電話，
後續打通119後，等了1小時才送達基隆長庚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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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令人擔心消防救護車與人力之量能，目前確診人數仍不斷升

高、指揮中心也明定緊急病況可直接撥打119送醫。由於基隆消防隊員之
人力一直都無法達到預算員額之編制，也令人擔心消防救護人力可能無法

應付不斷攀升的確診人數。請消防局說明目前全市救護人力編制（按各分

隊說明）、佔各分隊之人數，目前針對確診者之流程與裝備整備的狀況，以

及如何協助降低救護人員救護風險？同時，也一併說明救護人力若不幸確

診後之備援人力計畫。

面臨基隆醫療量能逐漸緊繃與沒有兒童加護病床，協助外縣市後送可能成

為常態，其後送流程為何？若遇到確診者需要送中南部縣市之規劃、如何

維持救護量能？

（二）衛政單位系統與行政塞車如何解決

確診人數不斷攀升後，基隆市衛生局各科長與衛生所業務量逐日以十倍數

成長，連資訊系統都被壓垮，讓同仁每月加班時數高達 100 小時，平均每
天上班 16-18 個小時。而民眾也反應本市衛生局、衛生所與24小時關懷專
線2425-1560完全無法接通、無法及時協助無、輕症在家醫療之疑問與行
政流程。

許多市民反應在行政失能狀況下，是「被丟棄」、「遺忘」的狀況，也有無數

的確診者反應，身體並無明顯不適，但相信「政府流程圖」中會有通知或居

家關懷協助，卻在實際確診後沒有任何幫助，其被遺忘的心理也造成焦慮

與壓力，成了現今9成9無、輕症確診者的主要問題。

請市長與衛生局長說明，目前於居家隔離改為3+4、確診者開始自主填報、
僅匡列同住家人為接觸者、並搭配快速通道協助掌握居家照護情形，這之

間「行政」流程：自主填報回報系統、法傳系統、電子圍籬等之介接與通報

流程（請以圖示說明衛政端系統、包含與指揮中心、其他縣市衛生局的系

統聯繫情形），並說明除了電子圍籬設定外，到底行政流程何處塞車，請具

體說明，並說明增補之51位人力主要專業與預計協助之規劃。

另外，由於「居家照護」人數將不斷成長，「協助居家照顧者衛教、關懷」、

「協助確診者與基層診所進行視訊診療」此二者應為目前衛政資源專注重

點，請說明目前規劃如何解決專線塞車與行政塞車之問題，並如何規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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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本市居家照護之品質與關懷即時性，並提升與基層診所之聯繫即時接住

確診者？

（三）「全民防疫、愛心篩檢」4月5日至11日快篩發送與通報計畫檢討
3月底、4月初基隆疫情與確診率全國之先不斷攀升，陳時中指揮官來基隆
視察並宣布將在基隆開辦「類普篩」，並與基隆市長林右昌喊出將共創「普

篩的基隆模式」，參考國際模式與經驗，預計發放20萬劑快篩予民眾進行
使用，更說「全國首創」，要做為未來全國普篩模式的參考依據。

然而，總計5天發送、7天回收通報的「愛心篩檢」，其綜效僅有三個「沒有」
──「沒有科學根據、沒有精準投放，對市民更沒有實質幫助」。

也就是20萬劑快篩在4月初陽性率低於7%時發送（當時僅有1%不到），在

5月3日改為快篩陽性才可至社區PCR篩檢站篩檢的前七天，基隆平均的

PCR社區篩檢站陽性率已經高達16%，也就是4月12日快篩國家隊開始快

篩實名制規劃後的4月底，才是這20萬快篩試劑應該發送的時間點，20萬

劑未針對陽性率做分析就馬上發送、更沒有學習國外經驗、在快篩政策初

期搭配社區快篩站協助長者衛教（資訊落差之族群），完全不見林市府隊快

篩發送科學根據與公衛政策之基礎。

而設定之發送四個族群，18歲以上一般民眾（為大宗）、不易掌握之族群、

基礎設施人員與基層診所，除了難以追蹤是否準確投放至需求族群，更無

針對當時無疫苗保護力的11歲以下兒童進行健康監測，不見任何精準投

放，更無法掌握發送之母數，確實以最後所得數據推算社區確診狀況。

更嚴重的是，接近6000萬的納稅錢的20萬快篩試劑，只得44例陽性通報，

最後更無法協助基隆市民健康監測，也無法針對當時的疫情狀況得到精確

科學數據作為防疫政策之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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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4月12日後中央喊出「快篩國家隊」至今基隆民眾苦等不到快篩劑、中

央與基隆市府互嗆快篩政策，讓「全國首創」的愛心篩檢政策更顯諷刺。請

林市長說明此政策後續檢討與精進快篩實名制與快篩量能之作為。

二、交通安全改革

（一）十大多事故路段肇事原因分析與交通設計改善

目前警察局已用科學的方式統計本市十大多事故路段，據此數據是否有相

關的肇事原因分析可供參考？此外在肇事分析基礎上，除駕駛素質提升外

，肇事地點之環境、標線劃設、交通狀況等影響因素是否有可能結合交通

設計提出再設計與再規劃。並請交通單位確實提出十大事故路段交通「設

計」改善之規劃，以加強市民交通安全

（二）機車退出人行道執行決心在哪裡？

國門廣場週遭等城市博覽會展區之人行道建置後、警察局更加強取締人行

道上違規停車之狀況。然而，非城市博覽會展區之蛋白區的日常卻是行人

路權遭到完全蔑視，豪不見人本交通改革與行人路權最優先之基礎交通概

念落實。

尤以安樂區公所周遭、以改善完成之麥金路甚至設置機車停車彎之處更為

嚴重，請交通處說明，除交由警察取締外，交通處針對機車佔用全體市民

公共稅金所建設的人行道、將人行道當成停車場之違法誇張行徑之改善作

為為何？

（三）城際轉運站客運車流規劃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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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中有針對此路線規畫提出下列詢問

1.大型車動線之規畫評估依據
2.原規劃如產生道路服務水準下降時是否其他應變方案
3.機車迴轉與汽車共同使用迴轉道之評估可能
因所得回應為仍在評估中，評估完成後敬請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三、能源與氣候治理

（一）本市溫室氣體排放路徑與目標

1. 基隆市2020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為何（單位：萬噸）？相較於基準年
減量比例為何？2021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為何？（單位：萬噸）2022
年預計減量比例目標為何？

2. 配合2030年減量30%及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本市各部門重點減碳
策略為何？

（二）公有建築屋頂作為再生能源示範場域

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六條規定，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應配合

全國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推廣目標總量達二千七百萬瓩以上計畫與
目標，協助評估區域內相關再生能源之開發潛力。

本席在基隆市議會第19屆第13、14次臨時會提案要求市府進行市有各建
築屋頂概況盤點，為「公有屋頂作為再生能源示範場域」推動建立評估基

礎。針對議會通過之提案，市府回應態度消極，本席再次在議會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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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資料後，才收到相關盤點結果，資料中許多處屋頂為待評估或目前/預
計進行工程結束後再行評估。

此次定期會本席再次以業務報告詢問單詢問盤點狀況，得到市府回覆「節

能減碳、綠電供應是市府未來努力的方向」，以及沒有追蹤及近一步評估

之相同資料。該提案之被派案單位綜合發展處處長，在業務報告回答時，

顯對此政策缺乏準備與認識。

針對此項政策，敬請市府回覆：

1. 「公有屋頂作為再生能源示範場域」是否為本市欲積極推行之節能減
碳及綠電供應政策？（請回答是或不是即可）

2. 「公有屋頂作為再生能源示範場域」若為重要政策，負責統籌之單位
為何？訂定目標為何？

3. 根據綜合發展處提供之資料，請提供以下幾處市府單位屋頂評估資
訊更新：

單位 屋頂位置 面積 評估狀況 資訊更新

社會處 中船大樓 586平方
公尺

完成「耐震補強工程」後
，應進行安全鑑定評估

是否進行鑑
定？

社會處 家庭中心
暖七館

313.18平
方公尺

俟防水工程結束後再行
評估

再評估資訊

社會處 家庭中心
仁山館

97.65平
方公尺

俟防水工程結束後再行
評估

再評估資訊

產業發

展處
外木山旅
遊遊客服
務中心
i-center、
漁港救生
站、停車
場

將辦理委外經營，評選
委外廠商將納入再生能
源規劃作為評選項目之
一

是否確實納
入評選項
目？

教育處 教師研習
中心

待社區化改造工程及室
內裝修工程完成後再行
評估

再行評估資
訊

教育處 童軍營地
風雨操場

612平方
公尺

可納入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
狀況？

4. 請提供民政處所轄建築及各區公所屋頂盤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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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本市有許多公共工程及市有建築物興建工程正在進行，根據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二條及經濟部能源局《公共工程或公有建

築物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條件》第一條規定，政府機關（構）、公立

學校或公營事業於新建、增建、改建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物計畫規

劃設計階段，除防（救）災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國防戰備設施工程等

等工程外，應評估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可行性。若符合該設置

條件第三點條件並經評估可行時，應優先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敬請市府提供：城際轉運站、城市博覽會服務核及其他目前正在興

建之市府建物工程，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十二條及《公共工

程或公有建築物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條件》規定，於設計規劃階

段進行之再生盟員發電設備評估設置可行性資料。

四、光害防治與螢火蟲調查

（一）光害陳情主要負責單位確認

經環保局於業務報告中回覆，「光污染自治條例」目前「尚無急迫性」，若有

光害相關陳情，環保局會採取勸導並根據環保署《光污染管理指引》建請業

者參考改善，而本辦接獲民眾陳情，表示致電環保局陳情光汙染案件被告

知環保局目前無法可管，亦無法勸導，敬請詳細說明如民眾目前有光害或

光汙染問題，該撥哪支電話？找哪個科室？才能獲得應有的協助？

（二）光汙染自治條例無急迫性之理由

如環保局有確實執行光汙染或光害案件之相關勸導，倘若製造光害者不願

改善，能有否其他作為來敦促改善？如果沒有，為何能夠宣稱「光污染自

治條例」目前「尚無急迫性」呢？

（三）螢火蟲復育計畫相關配套

本市產發處已投入經費進行螢火蟲復育，然而傷害螢火蟲棲地最大的原因

就是光害，目前科學已顯示，在路燈上包螢光紙對於降低光害沒有用（藍

光之波段對螢火蟲族群影響不是螢光紙可以抵銷的）。

請產發處與工務處說明針對螢火蟲復育區降低光害之配套，而本市尤以非

市區道路附屬工程設計規劃要求搭配路燈之處（如人行步道）卻浮濫設置

高度極高、照度與輝度路燈之理由，請工務處說明除包裝螢光紙此類科學

無效之手法外改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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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產發處說明，除調查螢火蟲外，是否有參考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榮星公

園針對光害進行教育宣導與社區培力螢火蟲復育志工之配套計畫，以讓本

市投入螢火蟲調查非一次性掌握螢火蟲族群，更能有效對症下藥，解決棲

地問題，同時發展社區永續概念，以社區之力永續進行螢火蟲棲地保育。

五、消防設備SCBA數量及使用情形
（一）2022年3月18日大武崙工業區鋰電池包裝廠火警，消防同仁於屋頂站
立破壞鐵皮洩壓，本席理解屋頂開口防止悶燒，然而以民眾所提供之照片

與消防局的回覆現場照片，在屋頂上的消防同仁於屋頂開啟洩壓口時並無

配戴SCBA（個人自給式呼吸器），電池工廠火警容易溢散有毒氣體，洩壓
排風卻無使用相關防護設備，請問本案除SCBA容易讓屋頂倒塌外（若容
易倒塌就不該讓人站上去），判斷不使用SCBA的理由為何？或是是否有
其他方式防止消防隊員吸入有毒氣體？

（二）敬請說明目前本市SCBA數量及判斷使用條件，若有相關使用統計敬
請一併附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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